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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思〔2017〕12 号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举行“倾情育人谱新篇” 

泉州市中小学名班主任演讲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有关中小学校： 

根据《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教育基金会关于组织开展泉州

市第三届中小学名班主任遴选培养活动的通知》(泉教思

〔2017〕5 号)精神，经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市直中小学校

推荐，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参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并通过专

家投票方式确定了 35 名“泉州市第三届中小学名班主任”提

名候选人。按计划活动将进入第五阶段，即组织 35 名提名候

选人参加以“倾情育人谱新篇—我怎样当好班主任”为主题的

现场演讲活动。现将演讲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35 名“泉州市第三届中小学名班主任”提名候选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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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名单见附件。 

二、时间地点 

6 月 15 日在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津淮街丰泽大酒店路

口往前 200 米）。名班主任提名候选人于当天上午 8时 30 分前

报到并进行抽签确定演讲顺序。演讲活动上午 9时开始，下午

2时 30 分开始。 

三、演讲内容 

以“倾情育人谱新篇—我怎样当好班主任”为主题，结

合自己的班主任工作经历，讲述自己爱岗敬业，认真落实“立

德树人”教育要求，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努力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的典型事迹或育人经验，抒发自己的教育情怀。演讲时间控

制在 6分钟以内，要求主题突出，事迹典型，服装大方得体，

语言自然流畅、富有真情实感。 

四、观众安排 

泉州市实验小学、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泉州市第三实

验小学、培元中学各安排 10 名教师参加上午的演讲活动。泉

州师院附属小学、泉州市盲聋哑学校、泉州市第七中学、鲤城

区实验小学各安排 10 名教师参加下午的演讲活动。丰泽区教

育局分别安排 80 名教师参加上午的演讲活动、80 名教师参加

下午的演讲活动。 

五、其他事项 

1.本次活动是我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争当“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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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的要求，加强师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是交流班主任工作

心得，分享班级管理经验，展示新时期优秀班主任教育情怀的

重要活动，是泉州市第三届中小学名班主任遴选培养活动的重

要环节。请参与观摩的教师认真对待，按时参加。相关学校要

有一位行政领导带队，做好组织工作。 

2.相关县（市、区）教育局和市直学校要通知各位名班

主任提名候选人认真做好演讲准备并按时参加活动。 

3.各位名班主任提名候选人于 6月 12日前把演讲稿电子

文档发至邮箱 22783508@163.com，并在活动当天报到时将演讲

稿（一式七份，A4 纸双面打印）统一交给现场工作人员。 

4.请丰泽区教育局、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配合做好相关

会务工作。 

 

 

 

    泉州市教育局 

 2017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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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泉州市第三届中小学名班主任遴选活动提名候选人名单 

（以得票数为序，票数相同的以姓氏笔画为序） 

序

号 
单位 姓名 

序

号
单位 姓名  

1 南安市第一中学 王春波 2 安溪县沼涛实验小学 王美芳 

3 泉州市第七中学 邓秀恭 4 泉州市实验小学 冯春燕 

5 德化县第三中学 许成彻 6 丰泽区实验小学  李艺沙 

7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李丽琼 8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杨美亮 

9 泉州师院附属小学 张艺 10 石狮市第一中学 张澍斌

11 鲤城区实验小学 陈红英 12 泉州市培元中学  陈志强 

13 泉州市盲聋哑学校 陈秋蓉 14 永春县五里街中心小学 郑玲丽 

15 洛江区实验小学  赖清霞 16 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蔡霜霜 

17 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 王爽 18 南安市龙泉中学 苏玉凤 

19 泉州市第三实验小学 李丁玲 20 永春县第二中学 陈丽丽 

21 南安市国光中学 陈欣城 22 南安市国专中心小学 林超颖 

23 泉港区庄重文实验小学 郑伟煌 24 泉州市城东中学 高庆友 

25 惠安县实验小学 陈晓红 26 晋江市实验中学 詹玉婷 

27 安溪县龙门中学 陈永进 28 永春县第一中学 陈鹏林 

29 永春县桃城镇中心小学 林丽萍 30 南安市实验中学 傅长升 

31 惠安县科山中学 蔡强 32 南安市英都中心小学 洪春凤 

33 安溪县第十二小学 谢艺红 34 惠安县第一中学 廖照兴 

35 石狮市华侨中学 邱丽礼    

 

  抄送：省教育厅,市教育基金会，泉州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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